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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4〕30 号

申请人：王甲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林业局。

申请人因不服卢氏县林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

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 31 号），提出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4

年 6 年月 26 日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涉案地块基于历史原因及村里百姓认识，

群众均认为属于村民自留地，不属于林地。相应土地上一直

未栽种林木，一般系村民根据需要种植农作物。近几年，因

部分村民外出务工，致使土地存在荒废现象。后申请人经协

商将相应土地荒草处理，对土地进行修整，土地修整前地面

上也未栽种任何林木，申请人也是在被申请人第一次调查时

才知道相应土地属于林地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系《河南省实施<中

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>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，而该依据中第

三条明确了该处罚所适用的前提系“进行开垦、采石、采砂、

采土或者其他活动，造成林地毁坏。”也就是作出处罚的前

提系相应行为必须导致了林地毁坏。依据司法部 2020 年发

布的《耕地和林地破坏司法鉴定技术规范》，林地毁坏应当

是相应行为导致土地原有耕作层或表土全部被破坏，常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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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是土地污染等降低土地使用价值的现象。而本案中，申

请人将原本地上的荒草清除以及对土地修整，使土地更肥

沃，也必然更有利于农作物或者树木生长，相应行为并未降

低土地使用价值，也未导致土地耕作层或者表土的使用价值

降低，因此申请人不存在“毁坏林地”的具体结果。

三、依据《河南省林业局关于公布林业系统行政执法“四

张清单”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对于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处罚：

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初次违

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应当适用不予处罚的情

形。”依据被申请人 2024 年 3月 12 日印发的卢林长办〔2024〕

2 号文件，对于已发生的毁林行为，相应处罚结果是督促当

事人于 2024 年 4 月 20 日前恢复林木生产条件并栽植树木，

对拒不恢复的方依法处罚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作为一个普通老

百姓，法律意识淡薄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相应土地，

在被申请人告知相应地块系林地后，及时纠正。同时按照被

申请人的要求对土地进行恢复，没有造成林木或林地毁坏的

相应后果，被申请人本次处罚不符合被申请人下发的卢林长

办〔2014〕2 号文件的相应要求，也不符合豫林办〔2022〕

120 号文件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涉案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

确实充分，法律依据充分，程序合法，请复议机关依法维持

原决定。

二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九章第八十三条

第三项对林地的定义“林地，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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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，包括郁闭度 0.2 以上的乔木林地

以及竹林地、灌木林地、疏林地、采伐迹地、火烧迹地、未

成林造林地、苗圃地等。”林业工程师出具的“关于 X 乡 X

村 X 组申请人毁林开垦现场勘查报告”及申请人占用林地位

置示意图；王乙提供林坡承包协议（2011 年 10 月 30 日）以

及申请人不能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。

都能充分证明申请人开垦的土地属于林地。

三、申请人提出的司法部 2020 年发布的《耕地和林地

破坏司法鉴定技术规范》，属于刑事认定范畴，不适用于行

政处罚案件认定标准。

四、1.该案件当事人在卢氏县 X 乡 X 村 X 组毁林垦荒，

毁坏林地 8620.04 平方米(12.93 亩)，现场地类为未成林造

林地，无林种，森林类别为一般公益林，已达到刑事追诉标

准。依据卢氏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(卢公森不立字 2024

第 4 号)及河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>行政处罚裁

量基准(试行)》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对“毁坏林地”的行政

处罚的规定以及豫林办〔2022〕120 号《河南省林业局关于

公布林业系统行政执法“四张清单”的通知》对擅自开垦林

地的处罚。本案中申请人“毁坏林地”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

行为。不适用豫林办〔2022〕120 号《河南省林业局关于公

布林业系统行政执法“四张清单”的通知》中不予处罚情节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经

案审会集体讨论决定，已对其作出减轻行政处罚，罚款由恢

复植被所需费用 2 倍减至 1 倍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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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卢氏县林长办公室关于坚决制止毁林开垦的提示

函》（卢林长办〔2024〕2 号）文件是 2024 年 3 月 12 日公

布，申请人毁林开垦行为林业执法大队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

已立案调查;文件中第二条指出:“对已发生的毁林行为，督

促当事人于 2024 年 4月 20 日前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并栽植树

木，对拒不恢复或恢复不符合标准的行伙复或恢复不符合标

准的行为人将依法查处。”申请人的栽植柏树行为发生在已

被林业执法大队立案调查期间，该案件不适用该文件所述情

形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对本案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

清楚、证据充分，法律依据准确，程序合法，请复议机关依

法维持原处罚决定。
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在未办理林地使用手续的情况下于

2022年 12月 12日在卢氏县 X乡 X村 X组进行开垦用于种植

经济作物。2024 年 2 月申请人与同村村民王乙因开垦的地的

权属问题产生纠纷，双方协商后申请人赔偿王乙地租 1200

元，林地柏树 1800 元，并栽种 1000 棵柏树幼苗。2 月 27 日

王乙以申请人砍伐 X乡 X村柏树为由向被申请人卢氏县林业

局进行举报，被申请人于 3 月 4 日立案调查。3 月 29 日被申

请人以“申请人造成耕地、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”为由移

送卢氏县公安局处理。4 月 12 日卢氏县公安局经过调查认为

“申请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，危害不大，对申请人行为不作

为犯罪处理”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将案件移送至被申请人

处处理，被申请人于 4 月 18 日立案办理。5 月 21 日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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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经调查研究后向申请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；5 月 28

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；6 月 7 日被申请人公告

后组织听证会；6 月 18 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

达申请人，具体处罚为：“限期 6 个月内恢复植被和林业生

产条件；处恢复植被所需费用一倍罚款计 51720.24 元。”6

月 28 日申请人提交延期申请，7 月 1 日被申请人作出延期缴

纳罚款决定书。

另查明，申请人所开垦的土地所有权属未确权，因历史

原因土地用途为当地村民种植猪饲料，现已荒废十余年，无

人管理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

为是否合法、适当。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四条：“违

反本法规定，进行开垦、采石、采砂、采土或者其他活动，

造成林木毁坏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

止违法行为……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作为林业主管部门有权

对申请人开垦的行为进行处罚，申请人未经批准擅自开垦的

行为应被处罚。

二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

一款第一项：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

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。”

以及相关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行

政处罚，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开原则。实施行政处罚，

纠正违法行为，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。”本案中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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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作为一般群众，对土地的性质认知存在局限性，因该地

块多年前由本村村民用来种植猪饲料，认为自己所开垦的土

地不是林地，故申请人主观上没有毁坏林地的故意。申请人

的违法行为轻微且危害不大，申请人将土地进行翻整，将荒

草清除，该行为并未对林地造成重大毁坏。且申请人在调查

期间已经主动补种 1000 棵柏树幼苗，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

害后果。另外，申请人家庭经济困难，经济来源单一，其已

经认识到错误，积极赔偿补种。被申请人作出处罚时未充分

考虑上述情节，对申请人处以罚款 51720.24 元，不符合比

例原则的要求，处罚过重，本机关依法予以纠正。

三、为查明案件事实，2024 年 8 月 28 日本机关组织举

行听证会，充分听取了双方的意见。期间，基于申请人已经

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并已补种树苗的事实，而被申请人亦

认为在案件处理中未考虑行政行为适当性等多方原因造成

处罚结果不适当的处罚决定等原因，双方均自愿同意调解。

本着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，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

的前提下，双方在具体的处罚数额方面达成一致意见。

综上，本机关认为，被申请人卢氏县林业局作出的行政

处罚决定书（卢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 31 号）第二项处罚内

容对处罚金额的确定不适当，本机关依法对该部分内容予以

变更。对于其他处罚事项处罚适当，申请人王甲请求撤销，

理据不足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

议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变更被申请人卢氏县林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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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 31 号）第二项“处恢复植被所需费用

一倍罚款计伍万壹仟柒佰贰拾元贰角肆分整（51720.24 元）”

的内容为“处恢复植被所需费用罚款叁仟元整（3000 元）”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 年 9 月 13 日


